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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公司名稱為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6886）

關於向A股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
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於2021年3月23日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調
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議案》《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A
股限制性股票的議案》。董事會認為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計劃（「本激
勵計劃」）的授予條件已經滿足，現確定2021年3月29日為授予日，向813名激勵
對象授予4,564.0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為人民幣9.10元╱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的公告（「公告」）、日期為2021年1月8日的
通函（「通函」）及日期為2021年2月8日之202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
果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採納本激勵計劃。除非在本公告中另有定義，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前述公告及通函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一、 董事會對本次授予滿足相關授予條件的說明

根據本激勵計劃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條件的規定，滿足授予條件的具體情況
如下：

（一） 本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
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2、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
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3、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
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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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二） 本公司具備以下條件：

1、 公司治理規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組織健全，職
責明確。股東大會選舉和更換董事的制度健全，董事會選聘、考
核、激勵高級管理人員的職權到位；

2、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董事）人數達到董事會成員的半數以上。薪酬
與考核委員會制度健全，議事規則完善，運行規範；

3、 基礎管理制度規範，內部控制制度健全，三項制度改革到位，建立
了符合市場競爭要求的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
增能減的勞動用工、業績考核、薪酬福利制度體系；

4、 發展戰略明確，資產質量和財務狀況良好，經營業績穩健。近三年
無財務會計、收入分配和薪酬管理等方面的違法違規行為；

5、 健全與激勵機制對稱的經濟責任審計、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
扣回等約束機制；

6、 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條件。

（三）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2、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3、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
處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4、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5、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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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責任審計等結果表明未有效履職或者嚴重失職、瀆職的；

7、 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規定的；

8、 激勵對象在任職期間，有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本公司商業和
技術秘密、實施關聯交易損害本公司利益、聲譽和對本公司形象有
重大負面影響等違法違紀行為，並受到處分的；

9、 激勵對象未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職責，給本公司造成較大資產損失
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的；

10、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四） 本公司業績考核條件達標，即達到以下條件：

2019年度現金分紅金額佔當年度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的比例不低
於30%；2019年度營業收入不低於2016-2018年度平均值人民幣180.48億
元且不低於對標企業50分位值；2019年度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營業收
入利潤率不低於2016-2018年度平均值31.88%且不低於對標企業50分位
值；2019年度金融科技創新投入金額較2018年度增長5%及以上；2019
年證券公司分類結果達到A類A級或以上且未發生重大違法違規事件。

二、 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體情況

（一） 授予日：2021年3月29日；

（二） 授予數量：4,564.0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

（三） 授予人數：813人；

（四） 授予價格：人民幣9.10元╱股；

（五） 股票來源：本公司從二級市場回購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六） 本激勵計劃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情況：

本激勵計劃有效期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記完成之日起至激勵對象獲授
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不包含自願鎖定、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減
持限制等情形）或回購註銷之日止，最長不超過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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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激勵計劃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時間安排如下
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的時限
解除

限售比例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相應部份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記完成之日起
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記
完成之日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3%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相應部份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記完成之日起
36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記
完成之日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3%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自相應部份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記完成之日起
48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記
完成之日起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
止

34%

（七） 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情況

本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具體數量分配情況如下：

姓名 職務

獲授的限制性
股票數量
（萬股）

佔授予限制性
股票總數的
比例(%)

佔授予時總
股本的比例

(%)

周易 首席執行官、
 執行委員會主任、
 執行董事

72.00 1.58% 0.008%

李世謙 執行委員會委員 60.00 1.31% 0.007%
孫含林 執行委員會委員 60.00 1.31% 0.007%
姜健 執行委員會委員 60.00 1.31% 0.007%
張輝 執行委員會委員、

 董事會秘書
60.00 1.31% 0.007%

陳天翔 執行委員會委員 60.00 1.31% 0.007%
焦曉寧 首席財務官 50.00 1.10% 0.006%
焦凱 合規總監、總法律顧問 50.00 1.10% 0.006%
王翀 首席風險官 50.00 1.10% 0.006%
其他核心骨幹人員（804人） 4,042.00 88.56% 0.445%

合計 4,564.00 100.00% 0.503%

註： 上述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是由於四捨五入所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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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認為：

（一） 本激勵計劃中規定的向激勵對象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條件已滿足；

（二） 本公司不存在股權激勵管理辦法、175號文、171號文等法律法規、規範
性文件等規定的禁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情形，具備實施股權激勵計劃
的主體資格；

（三） 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具備《公司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規定的任職資格，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法、175號文、171號文等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本激勵計劃中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和條件，不
存在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情形，其作為本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
合法、有效；

（四） 本公司本次授予方案的擬定及審議程序，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法、175號
文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本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關聯董事回避了
相關議案的表決；

（五） 董事會確定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為2021年3月29日，該授予日
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本激勵計劃關
於授予日的規定；

（六） 本公司不存在為激勵對象通過本激勵計劃購買標的股票提供貸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財務資助的計劃或安排，包括為其貸款提供擔保。

綜上，獨立董事同意本激勵計劃的授予日為2021年3月29日，向813名激勵對
象授予4,564.0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為人民幣9.1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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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監事會意見

監事會認為：

（一） 本公司對本激勵計劃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進行調整，符合股權激勵管理
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本激勵計劃的規定，本次調整事項在
本公司202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授權範圍內，調整程序合法、合
規，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況。調整後，本激勵計劃擬
授予的激勵對象為813名，擬授予的A股限制性股票數量上限不變，仍為
4,564.00萬股；

（二） 調整後的激勵對象均具備《公司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規定的任職資格，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法、175號文、171號文等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本激勵計劃中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和條件，不
存在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情形，其作為本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
合法、有效；

（三） 本公司和激勵對象均未發生股權激勵管理辦法、175號文、171號文等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本激勵計劃規定的禁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或不得
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勵計劃設定的激勵對象獲授A股限制性
股票的條件已經成就；

（四） 本激勵計劃授予日的確定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
件以及本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同意本公司確定授予日為2021年3月29
日。

綜上所述，監事會認為，本公司此次對本激勵計劃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進行
調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調整程序合法合規，不存在損
害本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的情形。本激勵計劃授予條件已經成就，同意本公
司確定2021年3月29日為授予日，以人民幣9.10元╱股的價格向符合授予條
件的813名激勵對象授予共計4,564.0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

五、 激勵對象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個月賣出
本公司股票情況的說明

經核查，參與本激勵計劃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授予日前6個月不存在賣出
本公司股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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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限制性股票授予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的規定，本公司將在限售期的每個
資產負債表日，根據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數變動、業績指標完成情況等
後續信息，修正預計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數量，並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的公允價值，將當期取得的服務計入相關成本或費用和資本公積。

本公司以審議授予事項的董事會當日（2021年3月23日）為計算的基準日，對
本次授予日（即2021年3月29日）的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成本進行預測算，本
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對各期會計成本的影響如下表所示：

單位：人民幣萬元

授予數量
（萬股） 需攤銷總費用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4,564.00 36,877.12 10,067.34 13,265.63 8,647.91 4,124.91 771.33

以上為本激勵計劃授予激勵成本的預測算，實際的股權激勵成本將根據授予
日後參數取值的變化而變化。本公司將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具體的會計處理方
法及其對本公司財務數據的影響。

七、 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師事務所對調整本激勵計劃相關事項及授予事項出具了
法律意見書，其結論性意見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調整及本次授予的相關事項履行了
現階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權；本次調整符合《管理辦法》和《華泰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計劃》（「《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本次授予
的授予日和授予對象符合《管理辦法》和《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本次授予的
授予條件已經滿足；公司實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辦法》和《激勵計劃》的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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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公司」 指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
司名稱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12月
7日由前身華泰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改制而成，在
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根據公司條例第
16部以中文獲准名稱「華泰六八八六股份有限公
司」及英文公司名稱「Huatai Securities Co., Ltd.」
註冊為註冊非香港公司，其H股於2015年6月1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票代碼：
6886），其A股於2010年2月2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碼：601688），其全球存託憑證於
2019年6月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代碼：
HTSC），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亦包括其前身

承本公司董事會命
聯席公司秘書

張輝

中國江蘇，2021年3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偉先生、周易先生及朱學博先生；非執行董事 
丁鋒先生、陳泳冰先生、柯翔先生、胡曉女士及汪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傳明先生、
李志明先生、劉艷女士、陳志斌先生及王建文先生。


